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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大盛微电”或“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相

关规定，就上述审计报告的涉及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应付账款核销依据不充分

2023年度，大盛微电公司以长期挂账、无法支付等原因将应付账款983.19万

元核销转至当期营业外收入。在2023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检查了上述应付账款

形成的原始单据、合同、凭证以及核销审批程序等相关资料，在2024年度审计过

程中，我们仍然无法获取除上述资料以外的其他审计证据，无法核实上述应付账

款核销的充分性、合理性，无法确认上述会计处理是否恰当。

2、长期股权投资转让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9.长期股权投资”所述，

2022年2月22日，大盛微电公司与许昌市新财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财建设）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大盛微电公司持有的子公司许昌立泰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100%的股权以3.7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财建设，并于2022年3月24日完成了

工商变更手续。截至2024年12月31日，新财建设尚欠大盛微电公司款项3.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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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财建设未按照约定如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导致股权转让相关协议是否能够

继续履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交易事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我们无法判断。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大盛微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

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之“（二）持续经营”所述，大盛微电公司近几年连续亏损，业务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债务逾期未偿还、未按期支付员工薪酬，涉及较多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和

固定资产等被司法查封冻结以及部分股权用于银行借款被质押。截至2024年12月

31日，该公司流动资产的余额为201,902,648.09元，流动负债余额为

396,485,162.00元，该公司的流动负债高流动资产194,582,513.91元；截至2024

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银行存款余额为6,974,215.72元，其中被冻结的款项为

6,967,407.34 元，公司的流动性较差。

上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认真分析总结，

公司连续多年亏损，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部分资产被诉讼保全，部分借款本

金及利息逾期，营运资金短缺，偿债能力薄弱。

目前，公司正积极寻求破解之道，2024年6月25日，公司收到河南省许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通知书》（编号：（2024）豫10破预1号）：公司向河南省许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启动预重整，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审查，为

识别公司的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

预重整。

四、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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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

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

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

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相关影响，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说明。

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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